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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單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保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
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向 貴公司申請外幣保險單借款。依據「保險業辦理

外匯業務管理辦法」第十四條規定，保戶於辦理外幣保險單借款時，須提供「確

有實際外幣支付需要」之文件，故本人特此聲明需要該筆借款金額原因如下，

並以此聲明書作為「確有實際外幣支付需要」之證明文件。 

請勾選原因：（可複選） 

□ 本人／子女出國留學 

□ 出國旅遊 

□ 國外置產 

□ 購買保險／基金 

□ 商務需求 

□ 其他（請自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此致 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立書人（要保人）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    －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